附件1
[bookmark: _GoBack]一、采购内容: 激光测距仪1台。
二、指标要求
1. 最小测程：不大于500米，
2. 最大测程：不小于20000米，
3. 测量精度：不大于5m，
4. 距离分辨率：不大于80m,
5. 距离选通范围：100-5000米连续可调， 
6. 准确率：不小于96%，
7. 工作温度：-5℃~+40℃，
8. 结构：采用密封防水设计，抗震动设计，
9. 重复频率：连续工作状态不小于10 次/分，
10. 续航：外接电源持续供电或蓄电池（单次充电测距不少于3000次），
11. 数据接口：标准RS232串行接口。
三、商务要求
交付时间及要求：合同生效后2周内完成交货，中标方提供产品的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必须达到合同和技术文件规定的要求。
验收方式:由需求方按照合同规定的要求进行验收；需求方在验收中，如发现有与合同规定不符的，应在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不签发验收单。乙方在接到甲方书面异议后，应在15天内予以纠正，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
交货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采购单位指定地点。
运输包装：产品须有独立完整包装。
付款方式：分期付款，合同签订后支付30%合同款，交付验收合格后支付70%合同款。
